
证券代码：600846    股票简称：同济科技   编号：临 2006-020 号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05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 元（含税）；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7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63 元 

● 股权登记日：2006 年 6 月 22 日 

● 除息日：2006 年 6 月 23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06 年 6 月 29 日 

一、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经 2006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三次（2005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6 年 5 月 9 日的《上海证券报》。 

二、分红派息方案 

1、本次分红派息以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78,089,731.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共计

派发股利 19,466,281.17 元，剩余 2,556,757.24 元未分配利润转至



以后年度分配。 

2、发放年度：2005 年度  

3、发放范围：截止 2006 年 6 月 22 日下午 3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4、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0.07 元。 

5、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63 元；有限售条件的投资者，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 0.07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06 年 6 月 22 日 

2、除息日：2006 年 6 月 23 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06 年 6 月 29 日  

四、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1、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五、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021-65985860 

联系传真：021-65984903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1121 号同济科技大厦 17 楼 



   邮政编码：200092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三次（200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六年六月十六日 

 

 

 

 

 

 

 

 

 

 

 



委托发放现金红利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持有人大会）决议，特委托贵公司全权代理发放本公

司派发的以下现金红利，现将有关事项申请如下： 

公司全称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代码 600846 A 股简称 G 同科 

A 股权登记日 2006年 6月 22日 除息日 2006 年 6 月 23 日 

股 发放日 2006年 6月 29日 公告日 2006 年 6 月 19 日 

 个人所得税缴纳地（上海或异地） 上海 

 每股红利(税前)  0.07     元 每股红利(税后)  0.063     元 

 B 股代码  B 股简称  

B 股权登记日  除息日  

股 最后交易日  发放日  

 B 股每股红利(税前) 美元 B 股每股红利(税后) 美元 

派发年份 2005 年 派发（年度\中期） 年度 

          项目 

种类 
代发股数(股)  174,637,930 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174,637,930 股 

B 股  

合计               174,637,930 股 

备注  

注：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 A股或基金现金红利发放至每股（份） 

小数点后五位以内。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 B 股现金红利发放至每股小数点后

六位以内。 

3.本申请表必须为打印稿，不得手写改动。 

申请人声明： 

我公司保证向贵公司提供的书面和电子申请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与合法。因提供资

料有误或由于我公司的原因导致本次委托发放现金红利无法实施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均

由我公司承担。 

 

                               申请人：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经办人(签字)：邢雁雁                             申请日期：2006 月 6 月 13 日                     

电话：65980472                                   传真：65980472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1121 号同济科技大厦 17 楼   邮编：20009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经办人：                         复核人： 

 


